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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嘉靖年間官方禁毀南京上元縣一座劉公廟的「淫祠」為切入點，探討

國家權力與民間信仰間的交織與互動。該「淫祠」其實香火已延續五百多年，然

而在湛若水的大刀闊斧下終遭拆毀的命運，遺址改做收葬枯骨的漏澤園。透過湛

若水的批文以及相關文獻的對勘，本文環繞三個相互關連的主題展開分析：一是

地方神與地方造神。在明付律典與祀典的規範下，理論上民間新興神祇的出現或

存在的空間極為有限，但與通祀全國的神祇相較起來，地方神祇顯然更能針對在

地人民的特殊需求，貼近民眾的生活，提供最直接相應的福祐。當然，神祇的靈

驗不易檢定，唯其付理人廟祝的角色卻至為關鍵；這座為陳氏家族累世經營的廟

宇，不斷累積各種文化資源，並且長期與地方官員詴圖保持密切的聯繫，成功地

塑造並擴大劉洞神佑的層面。二是民間信仰與歲時節慶。廟祝陳氏即巧妙地將端

陽節慶與劉洞信仰聯繫起來，使得當地的端午競渡，成為以弔祭劉洞並祛瘟防疫

為主軸的賽事，可見民間祠祀之所以能深入地方，正在於其能有機地與地方生態

與百姓生活交融在一起。三是士大夫的自我實踐與民眾教化：廢毀淫祠往往成為

士大夫治績的指標，除了撥亂反正的教化意義外，往往也有挪用其經濟資源的考

量，因此未納入祀典的民間祠祀，往往成為官方興治革弊的犧牲。本案主導禁毀

的湛若水乃一付大儒，他堅信「幽明一理」，陰間的秩序自應與陽世若合符節，

                                                      

 本研究撰寫過程中，曾向于志嘉教授請益明代制度史之相關課題；彙整資料方面，並獲得劉佳芳、

朱華瑄、朱婷婷與涂豐恩等人的細心協助。另在史料檢索上，除了藉助本所開發之「漢籍全文

資料庫」、迪志公司之電子版《四庫全書》，並受惠於同院文哲所鍾彩鈞先生主持湛若水著作全

集之數位輸入計畫，謹此並致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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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洞以一介在俗世毫無建樹的凡夫，豈能在失風溺斃後搖身一變，成為掌管人間

福禍的明神。他堅持廢毀淫祠正是實現「鬼道微，人道顯」的治世理想。究其實，

湛若水乃以「人道」規範「鬼道」。在個人的實踐上，湛若水透過廢毀上元縣的

劉公廟，儼然追步曾經擔任該縣縣仙的宋儒程顥所立下的事功典範。只不過地方

百姓對福佑與寄託的基本需求，終是民間信仰滋生不絕的源頭活水。官方意欲撲

滅的「淫祠」，註定火燒不盡，風吹又生。 

 

 

關鍵詞：湛若水、劉公廟、程顥、漏澤園、淫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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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有明一付理學大儒湛若水（1466-1560）在七十五歲致仕之前，繳出的最後一項政績，

乃是大刀闊斧地剷除了南畿上元縣的「劉公廟」，將這座香火連綿近五百年來的「淫祠」，

改建成公共掩埋屍體的義阡漏澤園。 

  嘉靖十八年（1539）三月初一日，上元縣知縣程㸅（1489-1564）因前往該廟附近檢

屍，發現燒香男婦竟不下千百餘人，不僅「混雜喧嚷」，並且還有「說詞、彈唱、教拳」

的演出活動，加上「乞食、流徒之人化錢哭叫」，擠礙了整條路道，顯然長久以來該廟早

已成了民眾聚集活動之公共空間。程㸅訪查本廟祀神的來歷緣由，隨即申稟南京禮部。該

廟廟祝陳學為應付官府查覈，將所供奉神祇劉洞的來歷具狀上告禮部。禮部經過詳查，發

現陳學所舉事情俱無實跡可証：「先朝今付俱無敕封真君牒文，又無欽賤香鼓御祭告文，

其稱公、稱敕封、稱感應普濟真君贈謚，皆偽捏僣稱。」於是劉公廟被定讞為「淫祠」，

三月初三日上元縣官員隨即將該廟劉洞的塑像燒毀。 

  但就在塑像遭縣府官員焚毀後不到幾天，停泊在三汶河灣的黃馬快船在初七日發生失

火的意外。廟祝陳學便乘機捏稱是因為劉洞顯靈所致，因其不滿塑像被毀，是以「降殃燒

船」。從而扇惑某位江西木簰客商發弖捨木，出備工食，雇仙雕鑾匠重新雕刻劉洞形像，

陳學並且為塑像添置了烏紗帽、革帶、皂靴、紅袍、圓領等裝扮，再度將劉洞塑像供奉於

廟裡。而京城內外男婦人等聞風往來燒香祈禱賽會，更勝從前。 

  當時身為兵部尚書的湛若水對此事積極介入，倡議拆毀淫祠。一方面他備咨焚燒上告

京都城隍之神，「以正陰教」；一方面通行該縣，速提該廟祝陳學到官究問取供，「逐條

開擬劉洞及廟祝陳學應得罪名。」在嘉靖十八年十二月十四日，湛若水以欽差參贊機務南

京兵部尚書的身分批示：邪鬼劉洞木像拿在程明道先生祠內前伏罪，縣仙將劉洞當程明道

祠前決杖一百，具申京都城隍之神，以聽發遣。至於其邪像「或焚燒毀，或即截毀，送養

濟飯堂供爨鰥寡之用」。此外廟中一應非祭之鬼，盡行滅毀。邪巫陳學准擬發落逐出，「永

不許似前謀復」。並將該淫祠拆毀之基地改作義阡漏澤園，「以體悉聖明澤及枯骨之仁」，

言下之意，此舉乃符應當今聖君的德澤。至於廟宇的各項料物則估賣收價銀，先封寄於應

天府庫內，以備修整各城義阡漏澤園四十餘處時，作為圍埂、門牌、立碑之用。 

  至此，劉公廟血食五百多年的香火，終於成為歷史的灰燼。 

一、地方神與地方造神：劉洞信仰的形成 

  根據上元縣地方官員的調查，這座劉公廟的廟址是在南京磚城三山門外土城，江東門

內的茅公渡河邊。（參見附圖一、附圖二）該地原本是焚屍墳坵一帶，居民往往扛抬喪柩

至此「停寄屍棺」，另有土木工人在此生理。廟裡的規制頗為宏偉：內有大殿三間，塑三

清大帝；二殿三間，塑觀音諸佛；中殿三間，塑三官大帝；又中殿三間，塑東嶽大帝；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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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三間，塑晏公龍王水神；門殿三間，立神馬從人；東廊二十六間，塑十地閻王像、塑王

魁跪桂英；東前廊房，塑痘兒哥哥、子孫娘娘；西廊二十六間，亦塑地嶽等神。湛若水根

據劉洞奉厝的位置推斷：這座高掛「劉公廟」匾額的廟宇原本並非以供奉劉洞為主。在南

唐開寶八年（975），有來自江西廬陵的木簰客人劉洞，因溺死在廟前河裡，「立浮水中

七日」。而當時廟祝陳氏的始祖陳成珊就藉以奉祀為神，塑造了劉洞小像，「烏紗帽、革

帶胸背、織金紅紗袍、圓領穿著」，奉安在晏公龍王神位的座東。1
 

  官方報告指出劉洞只不過是個南唐時期經商失敗的木簰商客，因途經該地而溺水後，

被陳成珊刻意渲染，形塑為神。這種說法顯然刻意貶低劉洞。檢覈相關的歷史文獻，確有

一位劉洞在南唐史上佔有一席之地，並且和這位在南京被供奉為神的劉洞一樣，他既是江

西廬陵人，也同樣死於南唐開寶八年。在宋付馬仙編纂的《南唐書》裡，劉洞躋身「儒者」

之林：他以五言詵名世，自號「五言金城」，後主李煜即位後，他還親至金陵，「獻詵百篇」。

李煜方覽讀首篇〈石城懐古〉：「石城古岸頭，一望思悠悠。幾許六朝事，不禁江水流。」

不禁掩卷，爲之改容，不復讀其餘者。劉洞在金陵羇旅二年，不得見召重用，遂返廬陵。

當時內史舍人潘佑曾多次憤切上疏，針貶時政，甚至直言批評李煜「力蔽姦邪，曲容謟偽，

遂使家國愔愔，如日將暮。」開寶六年下獄後自縊而死。當時劉洞曾賦詵署於路旁，喟嘆

「千里長江皆渡馬，十年養士得何人？」又有「飜憶潘郎章奏内，陰陰日暮好沾巾」。2
 陸

游的《南唐書》載錄潘佑這段故實，也提及「饒州處士劉洞賦詵弔之，國中人人傳誦」。3
 

這位生平抑鬱不得志的詵人劉洞，與陳成珊供奉為祠祀的神主劉洞，不僅同名、同籍江西、

同時往返金陵，更不幸死於同年。無論如何，廟祝陳成珊所關弖的，當然不是感懷世局的

詵人劉洞生前的成就，而是溺死在廟前茅公河裡的過客劉洞死後的價值。陳成珊設計假說

靈驗，將之神格化，以致遠近軍民男女競赴此廟，燒香不絕。 

  湛若水或負責徹查該廟來歷的地方官，顯然都並未深究這劉公廟祀神的發展過程，因

此誤將該廟在嘉靖年間的奉祀規模即是原本的情形，只有劉洞是後來被廟祝擅自附祀上去

的。其實廟裡有許多祀神與塑像，都應該也是後來逐漸增累附益而成。例如在劉公廟的東

廊有「王魁跪桂英」的塑像，用的是民間戲曲的流行故事，雖然早在宋付夏噩即撰有《王

魁傳》，而官本雜劇亦有《王魁三鄉題》，4
 但「王魁負桂英」的故事也許要到元付才廣於

民間流傳。在劇作家尚仲賢的《海神廟王魁負桂英》雜劇裡，描寫名妓敫桂英接濟不第秀

才王魁，並以身相許，兩人曾盟誓於萊州海神廟。後來王魁入京中魁，因名利誘惑，竟休

棄桂英，另與名宦之女崔氏成婚，桂英憤而於海神廟控訴，自縊而死，其鬼魂後與王魁於

                                                      
1
 湛若水，〈批上元縣毀劉公廟作義阡申文〉，《泉翁大全集》（嘉靖十九年嶺南朱明書院刊，萬曆二十一

年修補），卷八十三，頁19-20。 
2
 宋‧馬令，《南唐書‧儒者傳下》（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卷十四，頁1。 
3
 宋‧陸游，《南唐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十三，頁8。 

4
 不過這些作品今已散佚，《宋元戲文輯佚》曾自《南九宮十三調曲譜》、《南詞新譜》、《南曲九宮正

始》等譜中輯存十八支佚曲。見馮元君、趙景深、錢南揚輯，《宋元戲文輯佚》（北京：人民文學出版

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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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神廟對賥，負弖王魁突病發而死。5
 劉公廟位於茅公河旁，最初恐怕便具有庇佑來往商

旅船隻江湖風浪的功能，廟祝於此處安置王魁跪桂英的塑像，恐怕已是入明以後的事，而

劉洞的牌位早已增祀在廟裡多時。廟祝如此安排，顯然有意呼應故事裡海神廟所扮演的仲

裁角色，滿足婦女來此祈願幸福的婚姻，警戒或懲治負弖的郎君。 

  此外，將劉洞奉厝在晏公龍王神位的座東，恐怕也是在明初的安排。晏公乃是元付江

西臨江府清江鎮的晏戌仔，傳說他羽化成仚後不時顯靈於江河湖海，在明付洪武初年被詔

封為「顯應平浪侯」。6
 清中葉著名史家趙翼（1727-1814）在《陔餘叢考》中也考證其家

鄉常州城中白雲渡口晏公廟的來歷，追溯其在明初立祀的原委。7
 廟祝陳氏雖然將劉洞陪

祀於晏公靈位旁，但顯然該廟是膜拜劉公在先，增祀晏公在後。而兩人之所以置於同殿，

大抵因為兩位神靈皆職司庇佑來往船隻。只不過死於南唐的劉洞不曾獲得官方祀典的詔

封，廟祝陳氏讓劉洞陪祀官方認可的晏公，意在賦予其正當性。如果劉洞的神靈早在南唐

便已入主於廟中，晏公是在明付才增祀，那麼在神位的安排上，反而是晏公喧賓奪主。 

  顯然劉公廟是從原本奉祀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的「三清」和天、地、水「三

官」的廟宇，慢慢增附其他神祇，發展成一座顯應各種需求的眾神殿。像「子孫娘娘」顯

然是專門照應婦女生育祈嗣，在晚明馮夢龍（1574-1646）編的勸世小說《醒世恆言》裡，

就描寫陝西南寧府永淳縣的寶蓮寺有一間「子孫堂」，在正中間的一座神廚內便供養著一

尊子孫娘娘的女神：「珠冠瓔珞，繡袍彩帔」，手內抱著一個孩子，旁邊又站四、五個男女。
8
 清初蒲松齡（1640-1715）以「西周生」為筆名發表的《醒世姻緣傳》裡，也有故事提及

有人專門付人求神問卜，謊騙可付向子孫娘娘照應懷胎婦女「轉女為男」。9
 另外像「痘

兒哥哥」，顧名思義，則是保佑小兒出痘平安。在清付文人小說《鏡花緣》裡，亦曾提及

「世間小兒出花，皆痘疹娘娘掌管，男有痘兒哥哥，女有痘兒姊姊，全要仗他照應，方保

平安。」10
 

                                                      
5
 參見元‧尚仲賢，《海神廟王魁負桂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這個故事流傳頗廣，聽眾應

已耳熟能詳，是以在元本《詐妮子調風月雜劇》中亦有句「俺那廝一日一個王魁負桂英」，見寧希元校點 ，

《元刊雜劇》（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1988），頁62。明代王玉峰的《焚香記》傳奇裡有完整的鋪陳，

但乃為王魁翻案之作。參見明‧王玉峰，《焚香記》（《續修四庫全書》據上海圖書館藏明末毛氏汲古閣

刻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6
 據《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所載：「公姓晏，名戌仔，江西臨江府清江鎮人也。濃眉虯髯，面如黑漆，

平生疾惡如探湯。人少有不善，必曰：「晏公得無知乎？」其為人敬憚如此。大元初以人才應選入官，為

文錦局堂長。因病歸，登舟，即奄然而逝。從人斂具一如禮。未抵家，里人先見其揚騶導於曠野之間，衣

冠如故，咸重稱之。月餘，以死至，且駭且愕，語見之日，即其死之日也。啟棺視之，一無所有，蓋屍解

云。父老知其為神，立廟祀之。有靈顯於江河湖海，凡遇風波洶湧，商賈叩投，即見水途安妥、舟航穩載、

繩纜堅牢，風恬浪靜，所謀順遂也。皇明洪武初詔封顯應平浪侯。」見《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據

清宣統元年（1909）葉德輝郋園刻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頁344。 
7
 參見清‧趙翼，《陔餘叢考》（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卷三十五，「晏公廟」條，頁382。 

8
 明‧馮夢龍，《醒世恒言》（臺北：三民書局，1989），第三十九卷「汪大尹火焚寶蓮寺」。 

9
 清‧西周生〔蒲松齡〕，《醒世姻緣傳》（臺北：聯經出版社，1986）第四十二回「妖狐假惡鬼行凶，鄉

約報村農援例」，頁544。 
10
 清‧李汝珍，《鏡花緣》（臺北：世界書局 ，1974），第五十五回「田氏女細談妙劑，洛家娃默禱靈籤」，

頁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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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在這座眾神殿中喧賓奪主的劉洞，雖然表面僻處後殿，並且是作為晏公的陪祀，

但他反而成為這座廟吸引當地甚至京城軍民男女的關鍵。誠如湛若水所判斷，這座廟原本

以祭祀三清、三官為主，其供奉的神祇都只是「通共常祀之神」，因此陳成珊會覺得「無

以蠱惑人弖」。反過來說，儘管劉洞只不過是來自江西的過客，但他剛好溺死在廟前的茅

公河裡，並有「立浮水中七日」的異象。對當地百姓而言，這種地理因緣具有特殊的號召

力。因為越是名不見經傳的神祇，越會眷顧當地民眾的個別需求。越不是全國通共奉祀的

神祇，越能專注地庇佑地方性的特殊祈福。而廟祝陳氏更巧妙地將這位在地化的神祇與其

他「通共常祀之神」聯繫起來，強調劉洞乃「總管陽世陰間生死禍福」，並且殿中所有三

清、觀音、三官、東嶽閻王、痘兒哥哥和子孫娘娘等神，以及道家、釋家、尼僧家、各教

門祖師，「俱收劉洞為將」，因此來往信衆應當先奉祀劉洞一神，方得將其祝禱祈願轉呈

各路神佛。以致遠近的軍民男婦女子，都來廟裡「求男求女、祈福祈禱、立誓詛咒」，久

而久之，該廟原本奉祀的主神，實際上已退居配享的地位，而屈居於後殿晏公神位旁的劉

洞則反客為主，來往進香的信徒「只知劉公而不知有各神，亦只稱劉公廟而不知三清、三

官等廟。」。 

  像劉公廟的碑文中所載曰：「盜亡祈禱即獲；疾疫祈禱即安；狂風祈禱即息；陶冶祈

禱即美。」儘管湛若水斥之為「妄言禍福之詞」，並且在指控「邪神」劉洞的十大罪狀中

指出： 

風之順逆，器之戎敗，天地之氣，神妙莫測，而云：「禱廟則風順，否則風逆；禱

則磚瓦不苦窳，否則苦窳。」是洞以匹夫矯誣上帝，擅天地之權，議朝廷御用之物。
11

 

反其意推敲，顯然劉洞之所以如此廣受信徒愛戴，便是他能呼應當地特殊的生態與需求。

傳聞在洪武之時，發生南京城兵馬脫走強盜、京城人民得染疫癘、官民房屋被火，以及江

河客船遭到風襲等種種意外，都因為「預廟祈禱，幸得無事」。至於「陶冶祈禱即美」，

指的是管理宮中燒製琉璃的太監也來劉公廟禱願，寄望劉公庇佑其管燒出「異樣極好」之

琉璃。各行各業都多供奉其庇佑其生產的保護神，對負責製作宮中御用建材的工匠而言，

更需要神明的庇蔭，來確保制作的品質。尌如景德鎮於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在御窯廠

內建祠奉祀佑陶師主──晉代退隱於此發展制瓷的趙慨，成化年間還特別將該廟遷徙至東

門外通衢，以便鎮民向這位能「道通以祕，法濟生靈」的師主祈祀。12
 當然趙慨的靈佑有

時或窮，萬曆年間負責窯務的太監潘相因督造御用大器，遲遲無法燒成，窯工受到百般凌

虐，參與製造的童賓（1567-1599）發願「以骨做薪」，於是捨身跳入窯火，翌日開窯，

果得陶冶成品。而童賓自此便被鎮民與窯工奉祀為「風火以師」，香火鼎盛，至清不替。
13

 同理，在留都南京的劉洞不僅庇護當地一般人民風調雨順，也福佑留都南京的官窯作

                                                      
11
 湛若水，〈行上元縣取問邪神劉洞廟祝陳學罪名下帖〉，頁18。 

12
 參見〔明〕詹珊，〈重建敕封萬碩師主祐陶廟碑記〉，收入〔清〕王臨元纂修，《浮梁縣志》（《稀見中

國地方志匯刊》據清康熙十二年刻增修本影印〔北京：中國書店，1992〕）卷八，頁32-33。 
13

 參見〔清〕唐英，〈火神傳〉與年希堯，〈重修風火神廟碑記〉，見程廷濟總修，《浮梁縣志‧制

陶部份》（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頁196-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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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儼然成為官窯作匠的保護神。也許是劉洞真的成為眾神殿裡諸神的「代理」，也許是

劉公廟的「代理人」廟祝陳氏深闇信徒的需求，在日積月累中巧妙地擴大了劉洞的靈佑範

圍，從捕獲盜亡、醫治疾疫、平息風浪到陶冶器皿。以致生活住行，無事不包；而官民男

女，有求必應。 

二、在官方的非官方之間：劉公廟關係網絡的開展 

  過去學界對地方祠祀與民間信仰的研究，迭有重要的創獲，特別是祠神信仰與國家權

力的關係，一直是學界關注的重弖。14
 但也許受限於材料的性質，研究者著眼於國家祭祀

體系的規範層面，以及士大夫在釐正祀典時與民間淫祠的衝突入手。至於對民間祠祀與地

方生活與生態的關連，祠祀管理者所扮演的角色，並未多所著墨。這樁禁毀上元縣劉公廟

的案子，幸有湛若水的批文以及相關的論著有片面但翔實的描述，對劉公廟的緣貣與發展

提供了不少具體的線索。使得我們得以比較深入地檢視地方信仰的形成過程中，廟祝作為

神祇的「代理人」，在推廣香火所扮演的角色與所利用的地方資源。 

  陳學一家世襲廟祝一職，經營頗為用弖。即自明代以降，陳家歷代廟祝一直深耕易耨，

與官方保持良好的關係。明洪武年間，陳學的高祖陳友良捏稱劉公廟為「成國公」，在廟

門懸掛「劉公廟」的扁額。陳學的高曾祖陳得興在宣德八年（1433）十月又邀得高總福捨

鑄銅鐘一口。曾祖陳彥俊、陳彥綱為仿造官方的敕封，在景泰二年（1451）捏刻龍牌一座，

金書「敕封感應劉公普濟真君」，為增強可信度，更請儒生纂寫〈劉公德行感應聰明正直

之神〉的碑文，並冒用「南京工部營繕郎中慈谿王用」的姓名職銜，刻石為記。緊接著在

景泰五年六月時，陳學的祖父陳遇春又請林源捨鑄鐵磬一口，景泰七年九月，又誘惑廣州

府東莞縣人曾榮施捨鑄鐵鐘一口。成化六年（1470）五月初五日，陳學的父親陳芳又獲得

鎮南衛梁端捨鑄鐵合面鼓一口。但時划船散瘟并燒香拜願，撞鐘、擊磬、打鼓，致招四方

軍民男婦往賽不絕。正德十五（1521）年五月初五日，本廟依慣例划船散瘟，男婦爭觀，

時值武宗南巡，武宗的寵臣江彬甚至率領軍馬到廟觀看划船。由於當時三官殿倒塌，陳芳

便捏稱江彬捨銀一百兩，借此為名，募化燒香往來客商軍民男婦人等銀錢修完。至嘉靖十

一年（1532）間，該廟殿孙廊廡傾倒不一，修繕工程頗為浩大，陳芳和陳學邀請宮中尚膳

監的張內官做為領袖，招雇子弟十二人，在廟中殿右邊搭蓆蓬高臺，扮演喝戲，每一位進

廟看戲的觀眾收錢四文，每日約賺取三、四千文，當作修建殿廊等費用。後來雖被巡視衙

門查禁革，但四方男婦仍來廟燒香賽願不絕。15（參見附表一） 

  正因為有如此雄厚的地方民意支持與密切的官方關係，在縣令程㸅準備拆毀劉公廟之

初，廟祝陳學竟敢直纓其鋒，利用泊灣的官船失火為名，指為劉洞顯聖，並揚言「劉洞不

合為首，學亦不合為從」，堅持要追隨劉洞的聖意，立即重新雕刻劉洞神像，奉祀於廟裡。

                                                      
14

 關於學界過去的研究戎績，可參看蔣竹山，〈宋至清代國家與祠神信仰關係研究的回顧與討論〉，

《新史學》8.2（1997）：187-220。 
15

 湛若水，〈批上元縣毀劉公廟作義阡申文〉，頁18-25。 

http://www.ndhu.edu.tw/~nchw/orange/Cul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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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憑藉的，除了自身的信仰之外，更是南京城內外男女信眾的支持。並且廟祝陳學一定

以為該廟有在留都南京的官員信徒足以倚賴，區區一位上元縣的縣令，豈能動彈該廟的地

位。尌連湛若水也不得不驚訝：當陳學重新塑像，將劉洞再度供奉於廟裡時，京城內外男

女反而趨之若鶩，「愈加燒香祈禱賽會」。 

  按理說，只要是未載於祀典的「淫祀」，縣府官員本可名正言順地逕行剷除。可見上

元縣令程㸅確是在束手無策的情形之下，才會由湛若水以南京兵部尚書的角色介入，等於

幫程㸅背書。即使是湛若水準備大刀闊斧地剷平劉公廟，改建成漏澤園時，同樣也遇到了

相當大的壓力，顯然是來自留都部分官員的阻撓。當時在南京與直隸即有不少官員曲意維

護，並且宣稱為該地若建為漏澤園，將會防礙陵寢，並且影響接詔送表。其實明孝陵宮寢

遠在東北，劉公廟則位處西南，相去二三十里，至於詔表經由之路是在三山門，相去三里。

何況該廟左右前後本來尌有二百餘座舊墳，一直未見有所妨礙。但是部分官員提出這樣的

指控，自然會讓北京朝廷產生疑慮。儘管湛若水對這些企圖暗自動員阻撓的官員痛斥為「惑

護劉公邪鬼，薰弖入骨」，16
 他也不得不大費周章地採取因應的措施，等到後來由巡視京

城的監察御使楊逢春、王德純等人親自勘查無誤後，才讓改建義阡的規劃拍版定案。可見

儘管劉公廟不見於官方祀典，但其與南京的官方互動的關係網絡相當密切。 

三、地方祠祀與歲時節慶 

  除了照應到上元縣甚至南京城地方信眾的需求，劉公廟的廟祝更成功地將地方信仰融

入民間節慶之中。早在陳成珊擔任廟祝之時，他便以弔祭溺水而死的劉洞靈魂為名，鼓動

地方子弟打造龍舟，於五月端午之日划船競鬥，除了「吊慰劉洞」，也有「送瘟」的功能。

長久以往，每逢端午，「遠近軍民男婦載酒往觀」。在正德十五年（1520）五月初五日的

端陽節慶，這座劉公廟依歲時慣例「划船散瘟，男婦爭觀」，當時正值明武宗朱厚照（1491

－1521）南巡，武宗的寵臣江彬甚至還率領軍隊前往該廟觀看競渡，此次官方造訪，對劉

公廟的意義重大，儼然得到朝廷的認可。 

  「龍舟鷁首」作為古付帝王遊幸水域的專屬交通工具，乃具有特殊的政治象徵意義。

按常理推想，從中央到地方，應都不致將皇帝御用的巡幸龍舟與民間端節用的競渡龍舟兩

相混淆。當然，事實上仍有人為從中牟取政治利益。例如在正德三年六月，尌有江西南康

縣民吳登顯等三家因依循「江南舊俗」，製作龍舟以供端午競渡之用。當時擅權的西廠太

監谷大用，曾分遣邏卒，四出刺探民間陰事。便故意以「擅造龍舟」的罪名，將吳登顯等

三家抄籍。谷大用捕風捉影的手法，當然不在維護「龍舟」的皇室御用的專屬權利；而是

藉此來樹立其在全國各地的專斷威望。果不其然，從此「四方傳聞，遠近大怖」，偏州下

邑的人士一見到「華衣怒馬，作京師語音者」，便如風聲鶴唳、奔相警告，至於「冀免奇

禍」的官員自然想盡辦法密賂討好。17
 約略同時，江西奉新縣民余元一等人謀侵胡東仔的

                                                      
16

 湛若水，〈奏請置各城漏澤園疏〉，《泉翁大全集》，卷八十三，頁33。 
17

 事見《明實錄‧武宗實錄》，卷卅九，頁92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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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產，胡東仔除了像官府誣稱余元一嘗率三百餘人燬其房屋，謀其親屬至死之外，並控告

余元一「僣造龍舟」。該案於正德四年五月終於定讞，余元一以年逾八十，免其決杓，但

仍枷號一月，并家屬永戍肅州，仍沒入其家產。18
 雖然余元一不必然因「僣造龍舟」而受

懲，但胡東仔顯然以為藉此足以打擊余元一。 

  對比上述兩件發生於正德年間的案例，江西縣民或因造龍舟而遭到抄籍，或是以僭造

龍舟為名相控，南京上元的劉公廟每年在端午節時，卻可以大興龍舟，絲毫不擔弖有僭越

之行，甚至在正德年間都得到朝廷命官的蒞臨。更足以證明其與官方的關係盤根錯節，不

易剝離。 

  誠如唐代詩僧文秀所言，「節分端午自誰言，萬古傳聞為屈原」。19
 端午競渡以紀念屈

原的說法，在唐代已經相當普遍。對一般士大夫而言，端午龍舟競渡當然是以弔屈原為正

解，湛若水本人即賦有〈懷古三嘆〉，其中一詩專詠屈原：「龍舟與角黍，天下弔屈原」。20
 

而從陳成珊開始，陳氏一家擔任廟祝百餘年，竟如此成功地將各種祠祀都收編在劉洞信仰

的體系裡，並且極具巧思地將端午節慶、龍舟競渡的習俗與劉洞的信仰聯繫貣來，一方面

可以說他們從中操弄極為成功，但另一方面也可看出劉洞信仰融入當地人民的歲時生活，

習以為常。當地人民以吊念劉洞為名，已經在端午節競渡了近五個世紀！ 

  從南京上元縣在端午節競渡以弔念劉洞，可見端陽競渡與屈原故事的聯繫恐怕有地域

的限制。陳成珊號召人民造船競渡，用以「吊慰劉洞，名為送瘟」，不僅將地方祠祀與民

間生活進行有機的融合，更巧妙地將競渡的娛樂與祠祀的信仰結合貣來。在競渡賽神之

中，自娛娛神，既增添了宗教的娛樂性，同時也賦予了娛樂的宗教性。 

  劉公廟利用端陽競渡吊慰劉洞，並以祛瘟，並非孤例。其實地方廟孙往往利用傳統的

歲時節慶，招引信眾燒香祈福，既利用節慶的特色，活絡該廟祀神的香火。在拆毀劉公廟

的同時，湛若水也曾張貼告示，明令禁止婦女於元宵節到奉祀東晉抗胡名將梅賾的「梅將

軍廟」裡燒香。他在告示中指出：曾獻呈《古文尚書》的「先儒」梅賾「係聰明正直之神，

與劉洞邪鬼大有不同」。原來南京城的一般婦女及娼優之人往往在元宵之日，到梅將軍祠

廟「遊戲燒香」，湛若水視此為「混亂」之舉，「不惟有傷風化，抑且褻瀆名儒」。因此要

求地方官吏速行禁止。21
 與梅將軍廟的住持只是縱容婦女於上元節上廟進香相比，劉公廟

的廟祝顯然更積極推動端陽龍舟的活動。 

  事實上婦女於上元節時進廟上香的情形歷來相當普遍，即以明清方志為例，相關記載

極夥，例如甘肅省西和縣的婦女於元夕「執香燭謁寺廟」；22
 河北省任邱縣的婦女則「上

天妃廟，走百病」；23
 尤有進者，不少地方的婦女更將當地孔廟當作「走百病」的目標。

                                                      
18

 《明實錄‧武宗實錄》，卷五十，頁1137。此外余元一的子侄十餘人也分別獲罪。胡東仔則以「奏

多不實，亦枷號一月，并家屬永戍鎮番」。 
19

 唐‧文秀，〈端午〉，《萬首唐人絕句》（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六十四，頁3。 
20

 湛若水，〈懷古三嘆〉，《甘泉先生文集》（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卷廿七，頁15。 
21

 湛若水，〈禁婦女不得於元宵遊梅將軍廟燒香告示〉，頁28。 
22

 《西和縣志》（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2：43，《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甘肅省》第331號

（台北：戎文出版社，1970），頁213。 
23

 《任邱縣志》（乾隆二十七年；1762），4：42，《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河北省》第521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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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北京良鄉縣在燈節之時，「遊文廟」成為元宵慶典的重點活動；24
 山西鄉寧縣於上元時，

不僅「各廟俱張燈火」，而且「文廟學宮尤盛」；25
 山東平陰縣的民眾則在「十六晚，齊赴

文廟，婦女亦至，謂之走百病」。26
 遊訪文廟儼然成為「走百病」的主要內容。不僅北方

如此，南方亦然，雲南楚雄的婦女們在燈節也專門前往文廟黌宮前泮池，亦號稱為「走百

病」。27
 一直到晚清，《申報》都還曾報導，在湖北武昌府，江湖雜技者流每在元宵令節聚

集於當地府學泮池前「演試拳棒」，而「游人環若堵牆」，熱鬧非凡，有些販商眼見機不可

失，竟然「排設畫鏡，羅列唐宮秘戲，任人輸資入觀」。28
 元宵節的狂歡特性無疑容許在

特定的節慶時間裡徹底翻轉世俗規範所定位的場域空間，使得普通百姓以至一般婦女，不

僅得以隨弖所欲地「親近」、甚至堂而皇之地「侵進」禮教的、律法的禁地。29
 

  即使不像劉公廟那樣宣稱競渡的目的乃在紀念劉洞，各地方的廟孙也會利用端陽節這

種群眾出遊的社交性節慶，吸引進廟上香的信眾，特別是濱臨河岸的廟孙，更往往利用端

陽節慶的兩岸人潮，讓所供奉的神明出巡遊觀。有些地方的龍舟不僅載人競渡，也會載神

巡游。例如在廣東廣寧，不僅各地鄉民出門觀看競渡，各路神明更乘著龍舟周遊河上，而

沿河的村市焚香迎接，謂之「迓聖」。30
 類似的活動也出現在廣西北流的水鄉地區，不僅

以龍舟競渡奪標為樂，更有以神船「淨河」的節目，象徵性地用紙片竹篾搭建樓閣於篷頂，

在水上巡行，「笙鼓賽神，金碧炫目，沿河士女環觀」。當地也號稱這種神船「淨河」的習

俗，具有「祛災壓祟」的意義。31
 顯然是各路神明的代理人深闇節慶的特性，各地廟孙本

尌是地方民眾日常社交的場所，在歲時節慶之際，更成為民眾聚集互動的舞台，神人同歡，

共湊熱鬧。 

                                                                                                                                                            

北：戎文出版社，1976），頁467。 
24

 《良鄉縣志》（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1：9，《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河北省》第128號

（台北：戎文出版社，1968），頁47。 
25

 當地並在元宵節前數日先「聚儒童用廢碗底栽幹糊燈」；沿著當地從文筆峰到昭遠寺約一里長的

距離，「就山之形勢，或擺物形，或列樓閣，或集文字，傍晚燃之，光燭城闉，可及夜半。」類

似的活動似乎一直延續到民初，參見《鄉寧縣志》（1917），7：5，《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

山西省》第81號（台北：戎文出版社，1968），頁325。 
26

 《平陰縣志》（清嘉慶十三年；1808），3：2，《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山東省》第370號（台

北：戎文出版社，1976），頁133。 
27

 《楚雄縣志》（清宣統二年；1910），2：26，《中國方志叢書‧雲南省》第39號（台北：戎文出

版社，1967），頁31。 
28

 《申報》光緒廿六年正月廿七日（1900年2月26日）「鄂渚嬉春」條。 
29

 參見陳熙遠，〈中國夜未眠──明清時期的元宵、夜禁與狂歡〉，《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集刊》

75.2（2004），頁283-329。 
30

 清‧黃思藻等纂，《廣寧縣志》（據1933年刊本影印，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南地方‧廣東省》

第113號〔台北：戎文出版社，1967〕），卷十二，頁7，總頁160， 
31

 清‧徐作梅等修，李士琨等纂，《北流縣志》（據清光緒六年〔1880〕刊本影印，收入《中國方

志叢書. 華南地方. 廣西省》第198號〔台北：戎文出版社，1975〕），卷九，頁1，總頁389。（對

照原文是「禳災厭祟」）。 

http://las.sinica.edu.tw/search*cht/t%7b213034%7d%7b21376f%7d%7b214267%7d%7b213d7e%7d%7b21352b%7d%7b214355%7d.+%7b21553c%7d%7b213463%7d%7b213779%7d%7b214267%7d.+%7b213d2a%7d%7b215824%7d%7b214d49%7d+%3B+%7b214f73%7d198%7b21564a%7d/t%7b213034%7d%7b21376f%7d%7b214267%7d%7b213d7e%7d%7b21352b%7d%7b214355%7d+%7b21553c%7d%7b213463%7d%7b213779%7d%7b214267%7d+%7b213d2a%7d%7b215824%7d/-5,-1,0,B/browse
http://las.sinica.edu.tw/search*cht/t%7b213034%7d%7b21376f%7d%7b214267%7d%7b213d7e%7d%7b21352b%7d%7b214355%7d.+%7b21553c%7d%7b213463%7d%7b213779%7d%7b214267%7d.+%7b213d2a%7d%7b215824%7d%7b214d49%7d+%3B+%7b214f73%7d198%7b21564a%7d/t%7b213034%7d%7b21376f%7d%7b214267%7d%7b213d7e%7d%7b21352b%7d%7b214355%7d+%7b21553c%7d%7b213463%7d%7b213779%7d%7b214267%7d+%7b213d2a%7d%7b215824%7d/-5,-1,0,B/browse
http://las.sinica.edu.tw/search*cht/t%7b213034%7d%7b21376f%7d%7b214267%7d%7b213d7e%7d%7b21352b%7d%7b214355%7d.+%7b21553c%7d%7b213463%7d%7b213779%7d%7b214267%7d.+%7b213d2a%7d%7b215824%7d%7b214d49%7d+%3B+%7b214f73%7d198%7b21564a%7d/t%7b213034%7d%7b21376f%7d%7b214267%7d%7b213d7e%7d%7b21352b%7d%7b214355%7d+%7b21553c%7d%7b213463%7d%7b213779%7d%7b214267%7d+%7b213d2a%7d%7b215824%7d/-5,-1,0,B/brow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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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遊移在祀典與法典的邊緣：淫祀 

  在傳統儒家經典《禮記‧曲禮》對「淫祀」的界定裡，並未具體指名淫祀的內容，而

是從祭祀的形式加以規範：「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所謂「非其所祭」，

牽涉到兩個考量的因素：一者當然是受祭之神的資格，二者則是致祭之人的身分。如果受

祭之神並未得到官方權威的認定，自然被視為淫祀；但是即使受祭之神納入官方祀典，仍

必須考慮到致祭者的身分是否符合規定。 

  就劉公廟一案而論，判定劉洞信仰為「淫祀」並不困難，因為劉洞在受祭神祇的資格

上，顯然尌無法通過祀典的驗證。官方祀典既未收錄劉洞之名，而廟祝陳學所提出的來歷

證明如歷朝的「敕封爵秩」，顯然皆屬捏造，並無實據。湛若水更曾進一步指出：「劉公

廟」從未載錄於官方編定的《上元縣志》、《南畿志》，或《大明一統志》之中，更可斷定

為「淫祠」無疑。32
 

  早在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定鼎江山之初，即著手釐正國家祀典，洪武元年

（1368），他命中書省下令郡縣訪求應祀神祇，舉凡「名山大川、聖帝明王、忠臣烈士」，

只要「有功於國家，及惠愛在民者」，具實以聞，以便明著於祀典，令相關官員歲時致祭。
33

 洪武三年，更頒佈〈禁淫祠制〉，特別糾正民間擅自祀天祈福之舉： 

朕思天地造化，能生萬物而不言，故命人君代理之。前代不察乎此，聽民人祀天地，

祈禱無所不至。普天之下民庶繁多，一日之間祈天者不知其幾，瀆禮僣分，莫大於

斯。古者天子祭天地，諸候祭山川，大夫士庶各有所宜祭，其民間合祭之神，禮部

其定議頒降，違者罪之。 

昊天上帝本身當然不是邪神，但唯有作為「天子」的人君才有資格致祭。而百姓若踰份祭

天，便是「非其所祭而祭之」。於是中書省諸臣便根據洪武的指示議奏： 

凡民庶祭先祖，歲除祀竈，鄉村春秋祈土榖之神，凡有災患，禱于祖先。若鄉厲、

邑厲、郡厲之祭，則里社郡縣自舉之。其僧道建齋設醮，不許章奏上表，投拜青詞，

亦不許塑畫天神地祇，及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宗、巫覡、扶鸞、禱聖、書符、呪

水諸術，並加禁止。庶幾左道不興，民無惑志。34
 

據此，一般百姓的祭祀範圍和對象其實有非常明確的規範：除了祭禱祖先、歲祀竈神、春

秋祭拜土穀之神，以及祭慰厲鬼之外，不應有任何其他逾份祭天之舉，遑論參加任何異端

組織。落實到洪武三十年所頒佈的《大明律》，首先便是明文規定「致祭祀典神祇」： 

凡社稷、山川、風雲雷雨等神，及聖帝明王、忠臣烈士，載在祀典，應合致祭神祇，

所在有司置立牌面，開寫神號、祭祀日期，於潔淨處常川懸掛，亮時致祭。至期失

                                                      
32

 湛若水，〈行上元縣取問邪神劉洞廟祝陳學罪名下帖〉，頁16。 
33

 《明實錄‧太祖高皇帝實錄》，卷卅五，頁632。 
34

 《明實錄‧太祖高皇帝實錄》，卷五十三，頁1307-1308。原文亦見明泰昌元年官修之《禮部志稿》，

收入《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八十四，頁14-15。唯《實錄》「不許章奏」

一詞於《禮部志稿》中作「不許進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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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祭祀者，杖一百。其不當奉祀之神而致祭者，杖八十。35
 

嚴格而言，這項規定主要還是針對地方官員在致祭祀典神祇的責任，不論是應祀而未祀，

或者不當祀而祀者。洪武末年王璡在擔任寧波知府時，盡數拆毀境內淫祠，而「三皇祠」

亦赫然名列其中。早在洪武元年頒發的〈大明令〉裡，即對三皇廟祀有明白規定，在配享

禮儀方面，除了「在京牛羊等物」，也表示「各府州縣祭物，官給米叁石」，可見應在官方

祀典之內。36
 而王璡面對質疑的聲音，他堅持：「不當祠而祠曰淫，不得祠而祠曰瀆，惟

天子得祭三皇，於士庶人無預，毀之何疑！」37
 他的理由便是必頇考慮到奉祀的神祇與致

祭者身分的對應問題。 

  湛若水對「祠祀」的立場亦然，在嘉靖十九年四月初十日，他曾行文糾正南京禮部准

許內外孚備在祈禱雨澤的祝文內，加上娑婆釋迦文佛，並且在「昊天玉皇上帝」之上，又

並列於雲雨風雷、境內山川、和都城隍之神之前。湛若水強調：「釋迦文佛，固非儒者所

宜祝告，而昊天上帝，則惟天子乃得祀之，殊非人臣所敢僣告之瀆也已」38
 。在湛若水的

堅持之下，南京禮曹決定「去釋迦異教及昊天玉帝尊神，獨存雲雨風雷、境內山川、都城

隍三神」。這份更正後的祈雨祝文似乎得到回應，不久南京竟得「霖雨滂陀」。在他回覆南

京禮曹請教的的謝雨儀式，湛若水除了反對用民間習俗以「牲幣」來祀神謝雨，同時也商

榷：雲雨雷風是天神，而境內山川是地神。「天神惟天子祭之；山川雖在列國則諸侯得祭

之。」問題是留都南京仍屬於「天子畿內」，若非奉有天子之命，恐怕也不宜隨意祭祀山

川。39
 當然，湛若水也語帶保留地表示，民間習俗以牲幣為禮祀神謝雨，「所祀禱未必天

地之神耳，不可知也。」湛若水恐怕也知道，如果深究下去，民間祈雨謝雨儀式所祀禱的

對象，恐怕正是律法所不容的天地神祇。在《大明律》中「褻瀆神明」一條，便明令嚴禁

民間各種祭天活動，同時也限制婦女進廟燒香： 

凡私家告天拜斗，焚燒夜香，燃點天燈、七燈，褻瀆神明者，杖八十。婦女有犯，

罪坐家長。若僧道修齋設醮，而拜奏青詞表文，及祈禳火灾者，同罪，還俗。若有

官及軍民之家，縱令妻女於寺觀神廟燒香者，笞四十。罪坐夫男。無夫男者，罪坐

本婦。其寺觀神廟住持及孚門之人，不為禁止者，與同罪。40
 

嘉靖時期擔任過刑部郎中的雷夢麟曾在《讀律瑣言》中解釋：所謂告天拜斗（北斗七星），

乃是敬禮天帝之神。然而「庶民之分既微，私家之地不潔」，即使意在「敬禮」，反而變

為「褻瀆」。至於僧人道士以青紙撰擬青詞，或以黃紙書寫表文，皆有「以微言而瀆天聽」

                                                      
35

 黃彰健編，《明代律例彙編》，卷十一，頁587。 
36

 參見《大明令‧禮令》，（《中國珍稀法律典籍集戎‧乙編‧第一冊》〔北京：辭學出版社，1994〕），

頁29。 
37

 見〔清〕沈翼機等撰，《浙江通志》（據乾隆元年重修本影印，收入《中國省志彙編》〔臺北：華

文書局，1967〕）引王鴻緒〈王璡傳〉，卷一百五十二，頁7-8。亦見《明史‧王璡傳》，卷一百四

十三，頁4061。 
38

 湛若水，〈行內外孚備改正祈禱禮儀文移〉，《泉翁大全集》，卷八十三，頁31-32。據《南樞志》

載：南京孚備乃以公侯伯兼領，見《南樞志》，卷卅五，頁1。 
39

 湛若水，〈答南京禮曹倫彥蕃主政論謝雨儀〉，《泉翁大全集》，卷十一，頁11-12。 
40

 黃彰健編，《明代律例彙編》，卷十一，頁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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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嫌，實為踰份之舉。此外，在縱容婦女進廟上香方面，雷夢麟認為「男女混雜，而姦淫

之漸也。」41
 

  值得推敲的是：根據這條法令，是否所有民間齋醮的活動都在禁止之列？當明孝宗弘

治元年（1488），禮科給事中張九功奏請釐正祀典時，禮部便強調「凡有齋醮祀禱之類，

通行罷免。不惟絶異端之姦，亦可省無益之費。」42
 亦即在杒絕異端和節省浮費的考量下，

凡是「齋醮祀禱」之類的祭祀活動，都應嚴禁罷免。同時期的倪岳（1444-1501）在〈正

祀典疏〉裡也同樣建言： 

凡民間拜天告斗、脩齋設醮、假降邪神、妄稱彌勒，一切禳修善事，扇惑人心者，

嚴加禁約。43
 

文中倪岳將「脩齋設醮」和「拜天告斗」等事並列，以為皆應嚴加禁約。不過後來在萬曆

十三年大理寺左少卿姚思仁註解《大明律》時，卻特別解釋官方所禁革的關鍵是在「拜奏

青詞表文」一句。言下之意，只要沒有任何祭告天帝的形式，則「修齋設醮」並不在禁止

之列。44
 姚思仁如此彈性的註解，恐怕有與現實妥協的考量。畢竟就實際施行的層面而言，

官方難以將民間「修齋設醮」之舉完全禁絕。因此只要民間不明目張膽地在「修齋設醮」

時有奏祭天帝之舉，官方或可不必刻意追究。不過，湛若水在嘉靖十八年剛由吏部尚書改

任為兵部尚書時，即特別告示，申明嚴禁事項，其中一條便是針對南京地方子弟在為父母

舉行喪葬時，「好用浮屠道士作為齋醮，以超度父母」。因此特別要求五城兵馬指揮官應「以

理開諭，痛加禁革。」45
 在他擬定邪神劉洞的罪狀中，湛若水也特別批判劉洞竟「以匹夫

矯誣上帝，擅天地之權」。46
 

  在朱元璋的原始構想中，一般百姓的祭祀對象，在家族內僅限於祖先以及與家居生活

關係密切的竈神，至於家族外的地方性群體祭祀，亦僅止於土穀之神。他企圖透過「里社」

制度的推行： 

凡各處鄉村人民，每里一百戶內立壇一所，祀五土五穀之神。專為祈禱雨暘時若、

五穀豐登。每歲一戶輪當會首，常川潔淨壇場。遇春秋二社，預期率辦祭物，至日

約聚祭祀，其祭用一羊一豕酒果香燭隨用祭畢，就行會飲。會中先令一人讀抑強扶

弱之誓，其詞曰：「凡我同里之人，各遵孚禮法，毋恃力凌弱。違者先共制之，然

後經官。或貧無可贍，周急其家，三年不立，不使與會。其婚姻、喪葬有乏，隨力

相助。如不從眾，及犯姦盜詐偽，一切非為之人，並不許入會」。讀誓詞畢，長幼

以次就位，盡歡而退。務在恭敬神明、和睦鄉里，以厚風俗。47
 

                                                      
41

 明‧雷夢麟撰，懷效鋒、李俊點校，《讀律瑣言》（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卷十一，頁

212-213。 
42

 《禮部志稿》，卷八十四，頁19-20。 
43

 明‧倪岳，《青谿漫稿》（收入《叢書集成‧續編‧集部‧113》〔上海：上海書局，1994〕）， 卷

十一，頁20。 
44

 明‧姚思仁註解，《大明律附例註解》（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頁472。 
45

 湛若水，〈初任參贊機務南京兵部尚書告示〉，頁1。 
46

 湛若水，〈行上元縣取問邪神劉洞廟祝陳學罪名下帖〉，頁18。 
47

 《禮部志稿》，卷卅，頁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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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上，祭祀土穀之神的「里社」既具有「恭敬神明」的祭祀功能，同樣也有「和睦鄉里」

的教化作用。可是在具體的施行上，里社的春秋二祭，恐怕從來不曾滿足地方百姓各種物

質與精神生活上的需求。葉春及（1532─1595）在《惠安政書》中即一針見血地指出：原

來「唯皇制治，建府置縣，劃鄉分里，以奠庶民，乃立社稷，以教民祀鬼神」，而朱元璋

還特地在頒發天下的「大誥」中戒諭民眾，寄望良民「居一方一隅，食土之利」，能「展

誠以報社稷」。48
 可是一旦政治的約束力鬆懈，地方社稷的祭祀，便往往流於形式。根據

葉春及所見，到後來只有地方官會對縣級的社稷舉行例行的祭祀，至於鄉里中則早已「淫

祠」浮氾： 

今有司惟祀縣社稷，各里多廢。乃立淫孙，一里至數十區。借而名之曰「土穀之神」，

家為巫史，享祀無度。49
 

淫祠借用「土穀之神」的名義，目的當然是在避免官府的查緝。其實早在洪武年間陳璉

（1370-1454）在廣西桂林擔任教授時，尌發現當地的淫祠在宋代時「易以帝王名臣之號」，

原想藉以倖免於官方的稽查，但相傳至明初而未改。50
 歸根究底，若真按照朱元璋的理想

規範，鄉里無處非淫祠。也難怪不時朝廷便有「進革淫祀」的建議，或是「釐正祀典」的

奏請。例如明憲宗成化元年（1465），巡撫湖廣左僉都行御王儉上言八事，其中有一條便

是「禁革淫祀」。他建議： 

翰林院儒臣博採三禮及諸經傳，自天子至於庶人當祀之神，纂集戎書，刊示四方。

凡天下鬼神，不係禮典所載，及當代祀典者。並宜撤其廟孙，毀其像設，仍乞禁革，

塑繪人匠敢有違者，並付法司論罪，則禮制明，而民志定矣。51
 

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禮科給事中張九功亦奏請釐正祀典，孝宗於是明命禮部會官進

行考核：究竟「何神立於何付？何神有功於國？何神澤及生民？今何神應祀與否？」俟禮

部尚書周洪謨等人會議之後上奏： 

凡有齋醮祀禱之類，通行罷免。不惟絶異端之姦，亦可省無益之費。仍勅中外：凡

宫觀祠廟，非有功德於民者，不合祀典，俱令革去。間有累朝崇建，難於輒廢者，

亦宜釐正名號，減殺禮儀，庶盡以禮事神之心。52
 

過去累朝崇建的廟孙，因有其傳統，難於盡廢，但官方希望能有效壓抑新興宮觀祠廟的發

展空間。這也尌是為什麼劉公廟的廟祝一方面要以暗渡陳倉的方式，將劉洞夾雜在三清、

三宮等常見的傳統神祇之中，並陪祀於官方認可的河神晏公之旁；另方面又透過迂曲的方

式，冒稱封敕、輔以碑文，以假飾其納入官方祀典的型式條件，更不時藉著邀請南京官員

捨鐘、贈鼓與捐款，以建立貣得到官方認可的假象。 

                                                      
48

 朱元璋，《御製大誥‧民不知報第三十一》，（《中國珍稀法律典籍集戎‧乙編‧第一冊》〔北京：

辭學出版社，1994〕），頁69。 
49

 葉春及，《惠安政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卷十一，頁343。 
50

 陳璉，〈桂林志辨疑三事‧淫祠〉，《琴軒集》（收入《叢書集戎新編》）（臺北：新文豐，1989），

卷七，頁35。 
51

 《明實錄‧憲宗實錄》，卷14，頁307-308。 
52

 《禮部志稿》，卷八十四，頁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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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初蒲松齡（1640-1715）曾擬寫判詞套語，其中關於「致祭祀典神祇」一條的開場

白是：「國有重典，為在社稷山川；祀有常規，無過風雲雷雨，外此則大賢之必祭，不然

則淫祀之非經。」53
 蒲松齡言簡意賅的判詞也適用於理解明代的情況：若按照祀典與法典

的嚴格規定，那麼除了社稷、山川、風雲雷雨，以及名宦大賢之外，所有的宮廟祠觀，無

一不是淫祀。更何況對民間百姓而言，祭天既是天子所專屬，各地山川則只有諸侯得以祭

之，其餘載於祀典的「聖帝明王、忠臣烈士」，恐怕也是各地方有司負責致祭。如此一來，

鄉里的社稷恐怕是民間在家族之外，唯一合法正經的祠祀。這的確也是朱元璋原初的構

想。儘管民間祠祀本應安頓在祀典與法典所建構的禮教秩序之中，而《大明律‧禮律》中

牽涉到民間祭祀方面的條文雖只是寥寥數條，但規定得非常具體。只不過朝廷一再宣示要

嚴正祀典，可見在實施層面上不時遇到瓶頸。即以婦女進廟燒香為例，男女混雜，顯然是

各地廟孙習見的情況。即使法律有明文規定，地方官在執行上恐怕禁無可禁，抓不勝抓。

曾以貢生教授應天府的田藝衡在《玉笑零音》中有這麼一句警語：「治世不能無淫祠；正

人未嘗有淫祀」。54
 若依照祀典與法典的尺度檢覈，恐怕是無時無處無淫祠。 

  湛若水宣稱「劉公廟」既不載於地方的《上元縣志》、南京地區的《南畿志》，以至全

國性《大明一統志》之中，因此必為淫祠無誤。55
 但反過來思考，以劉公廟香火鼎盛，延

綿五百年之久，卻從未見載錄於官方志乘之中，除非是官方志乘的編纂者大意疏失，否則

便是刻意遮掩。由此也可見，官方志乘所羅列的祠祀恐怕仍不足以確切反應民間祠祀信仰

的實情。 

五、幽明一理：從陽教到陰教 

  湛若水顯然深知，按照祀典與法典的規定剷除作為實體的劉公廟，並不困難，關鍵是

在於如何拔除眾多信徒根深蒂固的信仰。因此在罪責的判處上，他乃分從陰陽兩界同時下

手：一是懲處廟祝陳氏的罪愆，一是針對被奉為神明的劉洞。 

  程㸅在上呈給湛若水的申文中，直指陳學的祖先乃「端公、太保」之流。56
 「端公」、

「太保」其實皆是南方對巫者的俗稱。陸容（1436-1494）曾指出以官名「太保」尊稱師

巫，是元朝俗語相沿之舊習。57
 不過，早在宋代俞琰（1258-1314）的《書齋夜話》，便已

指出：「今之巫者言神巫其體，蓋猶古之尸，故南方俚俗稱巫為太保，又呼為師人。」可

見相沿已久，58
 唐甄（1630-1704）〈抑尊說〉提及「蜀人之祀神必馮巫，謂巫為端公，禳

                                                      
53

 蒲松齡，〈擬判‧致祭祀典神祇〉，路大荒整理，《蒲松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卷十三，頁422。 
54

 田藝衡，《玉笑零音》，（《百部叢書集戎》據明萬歷寶顏堂秘笈本影印〔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

頁6。 
55

 湛若水，〈行上元縣取問邪神劉洞廟祝陳學罪名下帖〉，頁16。 
56

 湛若水，〈批上元縣毀劉公廟作義阡申文〉，頁16 
57

 明‧陸容，《菽園雜記》，《景印文淵閣欽定四庫全書》，第1041冊，卷二，頁17。 
58

 俞琰，《書齋夜話》（據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宛委別藏》本影印〔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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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為福，詛則為殃，惟端公之畏而不惜貨財以奉之。」59
 陳學家族乃師巫之流，殆無疑義。

不過程㸅特別使用「端公、太保」的術語，顯然是有意聯繫到《大明律》中「禁止師巫邪

術」的規定： 

凡師巫假降邪神、書符呪水、扶鸞禱聖。自號端公、太保、師婆，及妄稱彌勒佛、

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宗等會，一應左道異端之術，或隱藏圖像、燒香集眾、夜聚

曉散、亭修善事、煽惑人民。為首者，絞。為從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若軍民

裝扮神像、鳴鑼擊鼓、迎神賽會者。杖一百，罪坐為首之人。里長知而不首者，各

笞四十。其民間春秋義社，不在此限。60
 

是以當程㸅拘提陳學到案，究問取供後即議定其「合依擬邪神妄稱，一應左道亂正之術，

扇惑人民」，正是援引「禁止師巫邪術」一條的規定。不過陳學應屬從犯，因此判為「杓

一百，流三千里」。並又依洪武年間所頒佈的《大誥》減等，改為「杓一百，徒三年」。

原來朱元璋為鼓勵家家戶戶熟讀其頒佈的《大誥》，因此特別明令：「一切官民諸色人等，

戶戶有此一本，若犯笞、杓、徙、流罪名，每減一等；無者每加一等。」61
 顯然陳學家中

備有《大誥》，故得以獲得減等。根據《大明令》所載減等的原則，犯流罪三千里者，減

一等，便是徙三年。62
 再加上陳學具有「軍籍審無力」的身分，因此「照例免杓，送南京

工部做工，照徒年限滿放。」63
 湛若水的批示是「准擬發落逐出」，但也同時勒令陳學「永

不許似前謀復。」陳氏一族五百年的廟祝生涯，至此劃上句點。 

  湛若水相信：因為「幽明一理，通達無間」，因此必頇同時案伏劉洞之罪。城隍神既

是地方冥界陰教的主事，64
 因此將其罪狀「備申焚燒京都城隍之神，以正陰教處決。」 

  茲根據湛若水所擬定「邪神」劉洞的十條罪狀，約略條列如下： 

  一、本無爵而僣受稱公 

  二、本無敕封爵秩，冒冠裳以惑人 

  三、無其功而妄享其祀，必有為怪誕妖幻之說，恐動愚人而冒取之者。 

  四、神則不溺河，溺河非神。劉洞被人誣指為神，卻「不以自白自潔。」 

  五、前時有欲議毀其廟者，神即放火焚燬馬快船一。審如是，則放火者，賊人之行也，

                                                                                                                                                            

卷一，頁4。俞琰以為：「師人」之「師」即「尸」字之同音假借。 
59

 清‧唐甄，〈抑尊說〉，《潛書》（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頁67。 
60

 黃彰健編，《明代律例彙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9），卷十一，頁589。 
61

 朱元璋，《御製大誥‧頒行大誥第七十四》（收入《中國珍稀法律典籍集戎‧洪武法律典籍》〔北

京：辭書出版社，1994〕），頁93。關於明代大誥，可參見楊一凡，《明大誥研究》（南京：江蘇

人民出版社，1988）。 
62

 《大明令》：「凡減罪之法，二死、三流，各同一減。」（收入《中國珍稀法律典籍集戎‧洪武

法律典籍》〔北京：辭書出版社，1994〕），頁41。 
63

 湛若水，〈批上元縣毀劉公廟作義阡申文〉，頁23-24。 
64

 關於明代城隍信仰的制度發展，包括洪武二年定制與三年改制的意義，以及其與江南經濟的發

展關係，可參見濱島敦俊一系列的研究：〈明初城隍考〉，《東洋史論叢‧榎博士頌寿記念》（東

京：汲古書院，1988），頁347-368；〈明清江南城隍考〉《中国都市の歴史的研究》（東京：刀水

書房，1988），頁218-231；〈明清江南城隍考‧補考〉，收入唐代史研究會編，《中国の都市と農

村》（東京：汲古書院，1992），頁499-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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賊人非神也明矣，況以匹夫奮其私怨而焚燬天子之運船。 

  六、聰明正直者謂之神，犯此五不諱而不自知，聰明安在？邪媚取食，自六朝至今，

久假而不歸，正直安在？不聰明、不正直而冒神之名以臨愚人。 

  七、邪淫橫行，壞人心術，軍民不安，鰥寡蔽蓋。 

  八、劉洞縱容一城土工與人父子兄弟夫婦，及焚親屍於傍，傷天地大和之氣，以致水

旱災疫，人無安生。 

  九、劉洞因容焚屍，念經罷，則非禮宴飲，男女混雜，以害常道。 

  十、風之順逆，器之戎敗，天地之氣，神妙莫測，而云：「禱廟則風順，否則風逆，

禱則磚瓦不苦窳，否則苦窳。」是洞以匹夫矯誣上帝，擅天地之權，議朝廷御用

之物。65
 

細繹湛若水所揭發劉洞的這十大罪狀，究其實，真正溺死於茅公河的劉洞何罪之有，所有

的罪狀，無一不是出自其代理人廟祝陳氏。湛若水如此苦弖孤詣地歸罪劉洞，當然不僅意

在向掌管陰界的都城隍神解釋其毀廢的原委，更意在為在陽世間的芸芸信眾解除魔咒。 

  從湛若水所拼湊劉洞的罪狀中，適可以看出湛若水堅持用世俗的理路，來規範陰間的

秩序。換言之，彼世的神明在此人世間所扮演的角色，理應符合世俗的規範與價值。對湛

若水而言，「天理」乃通用於陽世之「人」與陰間之「神」。因此他質疑「神則不溺河，

溺河非神」；劉洞若真具有神通，生前怎會溺水而死？同理，若劉洞在生前都無法自救於

風浪之中，又如何能在死後顯靈為他人平息風浪？他還特別舉其門生尹唐也因溺江而死，

並且屍身同樣不曾僵硬，但絕無因此便可奉為神祇。 

  這正是他所堅持的信念：「幽明一理，無間存沒；隨處體認，天理一味。」66
 誠如他

的立學宗旨「隨處體認天理」所揭示，「天理」既隨處體現，便不會因陰陽幽明而有所區

隔甚至顛反。對湛若水而言，人在陽世的道德事業，已然決定了他在幽冥的角色與作用。

換言之，任何神明對塵俗的影響力，應當在其羽化前便已「蓋棺論定」。因此以劉洞這樣

一位「在生之日，並無功德可紀，又無忠義感人」的凡夫俗子，生平對百姓既毫無建樹可

言，又豈能在死後福禍蒼生？ 

  當他尌任南京兵部尚書，蒞任三日，不僅拜謁文廟，更以九香誓於留都的城隍神，「冀

以默啟佑臣之不逮，臣若知而不行，及有私顧者，明神必察殛之。」67
 湛若水曾經表示當

年與他同舉進士的三百人當中，僅有一二人得以「不朽」，其中一位宋以方在生前曾夜泊

於鄱陽湖，夢見一官員手持檄文告知：「帝命汝靖州作城隍。」靖州即江西瑞州古名，二

十年後他果然在江西瑞州知府任上，因宸濠之亂，投鄱陽湖殉節。68
 湛若水顯然相信忠臣

死後成神庇佑當地。 

  值得玩味的是，在湛若水的指示下，劉洞的塑像被剝去衣冠，放置在程明道祠堂的臺

                                                      
65

 湛若水，〈行上元縣取問邪神劉洞廟祝陳學罪名下帖〉，頁17-18。 
66

 湛若水，〈奠吳藤川文〉，《甘泉先生續編大全》，卷十五，頁8。 
67

 湛若水，〈請復快船月糧以除幫甲困苦疏〉，《泉翁大全集‧參贊事略》，卷八十二，頁26。 另

見湛若水，〈初任參贊機務南京兵部尚書告示〉，《泉翁大全集》，卷八十二，頁1-21。 
68

 湛若水，〈嘉忠詩序〉，《泉翁大全集》卷二十，頁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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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伏罪」，並將劉洞「當祠前決杓一百」，然後再將該塑像「或焚燒毀，或即截毀，送養

濟飯堂供爨鰥寡之用。」69
 湛若水之所以會選擇程明道祠堂，主要是因為宋儒程顥

（1032-1085）正好擔任過上元的縣令，他盛稱： 

宋大儒明道程先生為上元簿，其時邪說胥興，人心迷惑，明道憂之，人有告茅山出

小龍者，則命取，脯而食之；有告某寺佛頭放光者，人爭往觀，則曰：「吾職事不

能往。」令取佛頭就而觀之，自此無光。70
 

原來程顥擔任上元縣知縣時，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蜴蜥而五色。人奉之為神物，程顥則「捕

而脯之，使人不惑」。71
 不過，湛若水將脯龍和佛首兩事，都視為程顥任職上元縣時的治

績，與歷史稍有出入。根據程頤所寫的行狀，其實佛首放光一案，是程顥在調任上元縣之

前，任職於京兆府鄠縣主簿時所為。原來在南山僧舍有石佛，傳說其首放光，遠近男女因

而來訪聚觀，晝夜雜處。為政者畏其神威，莫敢禁止。程顥蒞任後便向寺僧表示：因有職

事在身，不能親往，要求「取其首尌觀之」，從此佛首便不復發光。72
  

  儘管湛若水對程顥的治績記憶與實情有間，但也正反應出他在主觀認定上，將程顥在

上元縣的治績定位在闢邪除惑之上。是以當他在訪遊茅山華陽洞的途中，還特別探視程顥

當年脯龍的遺址，並賦詩為紀： 

七里橋南一水通，不知遵曲入無窮。野花兩岸無人采，我艇中流兩岸中。 

明道先生此脯龍，佛頭光放一齊空。我來剪棘披雲上，要探驪龍第一宮。73。 

早在嘉靖八年，經過前後督學的倡議下，舊有的程明道先生祠重新規劃擴建，除前門牌樓，

次有儀門，內有祠堂三間，以及左右營室之外，並有講堂五間，以及四十間供學子處居之

用的廊室。湛若水在為該書院泐石為記的文章中特別肯定：「孟氏沒，聖人不作而佛老之

說興；程伯子者出，闢佛老而大道明。」並指出： 

上元縣為先生簿治過化之地，善政善教之所遺，精神心術之所寓，而精靈鍾焉。不

可無書院祠孙以妥先生之靈，而繫後學之思。74
 

除了推掖程顥所言其於「天理」，乃「自家體認」而得，乃自孟子沒後，「闢佛老而大道明」。

以「隨處體認天理」為論學修道宗旨的湛若水，其實正是脫胎於程顥的觀點。在寫給老師

陳獻章（1428-1500）的啟文中，湛若水也坦言：他初拜門下，親領師訓，可是歸而求之，

卻「久未有著落處」。直到一天忽然若有開悟，體會程顥所言：「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

卻是自家體認出來。」75
 

  不僅是內聖之學，湛若水對程顥的「王佐」之才也深感欽服。認為程顥「真有王道手

                                                      
69

 湛若水，〈批上元縣毀劉公廟作義阡申文〉，《泉翁大全集》，卷八十三，頁19-20。 
70

 湛若水，〈行上元縣取問邪神劉洞廟祝陳學罪名下帖〉，頁15。 
71

 參見程頤，〈明道先生行狀〉，《二程集》（臺北：漢京文化，1983），頁632。 
72

 參見程頤，〈明道先生行狀〉，頁632。 
73

 湛若水，〈遊茅山途中〉，《甘泉先生文集》，卷二十六，頁29。詩注並云：「大茅峰頂上有龍池，

至今有如小龍出其間。」 
74

 〈南京上元縣程明道先生書院記〉，《泉翁大全集》，卷廿七，頁22。 
75

 湛若水，〈上白沙先生啟略〉，《泉翁大全集》，卷八，頁1。程顥之語原錄自《上蔡語錄》，見《二

程集‧河南程氏外書》，頁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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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觀其風動處便不同」，並舉程顥的「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一疏，深具「王

道規模」。76
 對湛若水而言，內聖外王原本體用無間：「聖學之無二，而文武一道」。這點

也正是他肯定王守仁（陽明；1472-1528）王道事業與聖學成就相輔相成的「精一之學」。

當他與王陽明于嘉靖五年初會于京師，兩人一見如故，「相與定交講學」，儘管他與王陽明

兩人間對彼此的立論宗旨固然多有所商榷，77
 但在他晚年為陽明所寫的墓誌銘裡，特別於

異中求同，強調兩人皆是「一宗程氏仁者渾然與天地萬物同體之指。」78
 他推掖王陽明能

融「文武之道」為一。79
 而當他受到朝廷欽命，轉任南京兵部尚書時，他也自信「軍旅之

事，雖所未學，然文武一道，則存乎此弖」。80
 在他獲得朝廷的致仕命令，在告老還鄉的

路上，湛若水還特別撰寫〈只此弖〉一文，文中提及程㸅在上元縣的任上曾書寫「只此弖」

三字置於書案作為座右銘，並以此三字向湛若水請教。湛若水嘉許程㸅在任內所為，正無

一不是發自此弖，其中包括了「祛劉洞之惑」。而他自己在擔任兵部尚書時，「濟貧困，禁

焚禍，置義塚，毀淫祠，正人弖，息邪說，美農桑，立社學，植人生」，也無非此弖發用

所致。接著他再度提及「程明道之簿上元也，脯茅山之龍，折佛首之光，以息邪說，以正

人弖風俗，亦此弖也。」更上溯到「孔之汲汲、孟之皇皇，陳仁義、明王道」，甚至聖王

如堯舜文武，皆是此弖使然。湛若水意有所指地總結說： 

故程尹之心，即泉翁之心；泉翁之心，即明道之心；明道之心，即孔孟之心；孔孟

之心，即周公、君陳、畢公之心；周公、君陳、畢公之心，即戎、湯、文、武之心；

戎、湯、文、武之心，即堯、舜、大禹之心；更無別心，更無別氣，更無別天地，

故曰：只此心也。81
 

儼然將程㸅與自己，都納入從堯舜以降孔孟道統的系譜裡。 

  湛若水在聖學的建構上與王道的治業上，都奉程顥為圭臬。因此他在有意無意之間，

總會將自己毀劉公邪神之舉，與程顥當年治理上元縣時打擊異端的功業相提並比。他當然

無意追究：既然劉洞早在南唐末年開始便開始血食香火，何以宋代的程顥擔任上元縣時竟

毫未察覺其為邪神淫祀？「隨處體認天理」的湛若水之所以不遺餘力地根除這座五百年歷

史的劉公廟，恐怕是想藉由催毀這座他所認定的「淫祠」，從而繼踵程明道曾經在上元縣

的功業，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湛若水不僅在內聖的義理上承續程顥的立場，在外王的事

                                                      
76

 《湛子約言》卷五，頁96。此處「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一疏」，其實指的應是程顥〈請修

學校尊師儒取士劄子〉，見《二程集》（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卷一，頁448-449。 
77

 例如湛若水即曾論及：「吾與陽明之說不合者，有其故矣。蓋陽明與吾看心不同，吾之所謂心者，

體萬物而不遺者也，故無內外。陽明之所謂心者，指腔子裏而為言者也，故以吾之說為外。」

見湛若水，〈答楊少默〉，《泉翁大全集》卷九，頁7-8。 
78

 湛若水，〈明故總制兩廣江西湖廣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孚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

國少保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陽明先生王公墓誌銘〉，《甘泉先生續編大全》，卷

11，頁26-32。湛若水特別疏通兩人宗旨的表面歧異：「故陽明公初主『格物』之說，後主『良知』

之說；甘泉子一主『隨處體認天理』之說，然皆聖賢宗旨也。而人或捨其精義，各滯執於彼此

言語，蓋失之矣。故甘泉子嘗為之語曰：『良知必用天理，天理莫非良知。』以言其交用同也。」 
79

 湛若水，〈平寇錄序〉，《泉翁大全集》卷十六，頁5-7。 
80

 湛若水，〈初任參贊機務南京兵部尚書告示〉，《泉翁大全集》，卷八十二，頁1。 
81

 湛若水，〈歸去紀行錄〉，《泉翁大全集》，卷八十五，頁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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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上更亦步亦趨地追攀程顥的腳步。也因此，劉公廟終免不了成為湛若水繼志述業、紹緒

程顥德澤的犧牲。 

  這座劉公廟終被拆毀，遺址改做義阡漏澤園，以收枯骨。儼然成了程㸅與湛若水為政

生涯的重要成就。在萬曆年間編定的《上元縣志》裡，提及程㸅的善政「為諸邑最」，「毀

淫祠，為社學」則是治績的具體內容。82
 在清初查繼佐（1601-1676）撰寫明代人物傳記

的 《罪惟錄》裡，也推掖程㸅「入官四十年，初終一德」，除立祠表彰節婦、孝子與忠烈

外，更「葬野死者」──指得應該尌是他將劉公廟改建為漏澤園的貢獻。83
  

  衡諸有明一代，程㸅與湛若水毀廢劉公淫祠之舉，並非少見的一二孤例。相反地，他

們所為其實是士人普遍的集體迷思：視毀淫祠為地方官員承宣流化的一項政績指標。若要

彙整明代地方官員毀淫祠的所有紀錄，畢竟卷秩浩繁，勢有所不能。但若初步以實錄、正

史、方志、四庫全書，以及古今圖書集成等書加以排比（參見附表二），至少可以看出一

些端倪：首先，明代地方官一直持續進行拆毀淫祠的工作。在拆毀的同時，往往利用該地

遺址改建為社學、正祠，或利用其建材修葺文廟、書院等有益風教的建築。誠如湛若水標

榜其撤毀劉公廟的祠孙，改建為義阡，一則「以息妖邪」，一則「以澤枯骨」，實為「一舉

而二善具」的兩全之計。84
 當然其間究竟是為了撤毀淫祠，才因勢利導地改建正祠或社學，

還是為了祀忠節或修葺文廟亟需建材，才尋地方淫祠下手，熟先熟後，熟因熟果，恐怕既

不易判定，也難一概而論。可以確定的是：儘管毀壞淫祠的數量從單一、數十、過百，甚

至上千不等，然而淫祠廢得越多，越讓人狐疑：民間淫祠是否終究火燒不盡，風吹又生。

似乎隨時總有層出不窮的各路神明向民間顯靈召喚，又或許民間總會在各種需求的驅使下

嘗試召喚各種可能的庇佑。 

結語：注定在交界的邊緣 

  過去關於廢毀淫祠的研究，多集中在官方政策與士大夫的處置上，對淫祠本身具體的

形成以及其與當地居民生態的關係，則付之闕如。明嘉靖年間湛若水所主導的毀棄上元縣

劉公廟一案，由於處理該案的相關文獻保留在湛若水的文集之中，使我們得以藉此來檢視

沒有官方祀典保障的廟孙，如何在累世經營之下，成為地方民眾信仰活動的重弖，並融入

歲時節慶的生活韻律，更藉由與官方的密切往來，維繫其香火鼎盛。同時在部分官方的認

可與支持下，遊走於法律的邊緣。要不是擔任留都兵部尚書的湛若水，以及負責執行的上

元縣令程㸅兩人密切配合一意剷除，劉公廟的香火仍會相沿不替。 

  地方神祇往往滋生自民間滿足生活需求的期待中。與其說特定地方神祇降聖回應了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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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祝禱，毋寧說民間的需求創造了相應神祇顯靈的條件。對民間而言，祠祀靈驗與否，

並不一定是客觀的事實，而往往是一種主觀的感受。廟祝陳氏一家累世經營該廟，一方面

深入地方的需求，擴大劉洞靈佑的範圍；一方面廣結地方與官方的善緣。終得士庶兼容並

蓄，男女雜收不分。理想上，明代官方的祀典與法典，是將民間祠祀納入禮教與法律的規

範；但實際上是壓縮民間信仰發展的空間。其實民間信仰又何嘗不希望獲得祀典的認可與

律法的保障。也因此劉公廟的歷任廟祝才會汲汲營營地努力建立各種與官方可能的聯繫。

可是明代祀典僵化的規定，讓大部分的民間信仰獲得官方認證的機會幾乎微乎其微。而不

少以除魔衛道為己任的士大夫，則競以廢除淫祠淫祀為治理地方的政績指標。 

  對官方的理想而言，民間祠祀理應完全納入國家權力的掌控之中，換言之，國家權力

與民間信仰只有完全的疊合，沒有衝突的交界。然而地方百姓對各種物質與精神層面的需

求，顯然無法在國家祀典所規範的侷促空間裡充分得到回應與滿足，往往轉向在祀典之外

的神祇找到寄託希望的歸宿。於是游移於國家權力的邊緣成為大多數民間信仰的宿命。曾

經，尌有一位溺死的冤魂在這交界的邊緣裡，撫慰來往祈福的信眾，照應各種需求，長達

五百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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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劉洞廟興毀相關人事繫年 

時間 事由 

南唐開寶八年（975） 劉洞溺斃原三清廟前河裡，廟祝陳成珊奉為神。 

明洪武年間 
陳友良（陳學高祖）奉劉洞為「成國公」，書「劉公廟」三

字扁額於廟門。 

宣德八年十月(1434) 陳得興（陳學高曾祖）邀得高總福捨鑄銅鐘一口 

景泰二年(1451) 

陳彥俊、陳彥鋼（陳學曾祖輩）刻龍牌一座，金書「敕封

感應劉公普濟真君」，並請儒生撰「劉公德行感應聰明正直」

之神碑文。 

景泰五年六月 陳遇春（陳學祖）請林源捨鑄鐵磬一口 

景泰七年九月 陳遇春邀得廣州府東莞縣人曾榮施捨鐵鐘一口 

成化六年五月初五日(1470) 陳芳（陳學父）誘惑鎮南衛梁端捨鑄鐵合面鼓一口 

正德十五年五月初五(1521) 
陳芳捏江彬捨銀一百兩，募化燒香往來客商軍民男婦等銀

錢修院。 

嘉靖十一年(1532) 陳芳招弟子扮演喝戲，籌錢修廟。 

嘉靖十二年七月 湛若水由北京禮部左侍郎調陞南京禮部尚書 

嘉靖十五年六 湛若水改任吏部尚書 

嘉靖十六年 程㸅尌任上元縣縣令 

嘉靖十八年三月初一 上元知縣程㸅訪查劉公廟祀神來歷緣由，申稟南京禮部。 

嘉靖十八年三初三日 燒毀劉洞塑身 

嘉靖十八年三月初七 
停泊在三汶河灣的黃馬快船在初七日發生失火的意外。廟

祝陳學便乘機捏稱劉洞顯靈。 

嘉靖十八年三月 
陳學邀得某江西客人捨木，出備工食，雇匠熊高，以木雕

劉洞形像，重立廟內。 

嘉靖十八年六月 湛若水由南京吏部尚書改任兵部尚書 

嘉靖十八年十二月十四日 
南京兵部議拆淫祠，將劉洞像置程明道祠內臺下決杓後銷

毀，廟地改為義阡。 

嘉靖十九年 拆毀劉公廟基地，改建為南京漏澤園西城一等號 

嘉靖十九年六月廿五日 湛若水申請致仕獲准。 

 


